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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事務委員會第九次（一／一七至一八）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荃灣民政事務處會議廳

出席者：

區議員

林琳議員（主席）

伍顯龍議員（副主席）

文裕明議員，MH 
古揚邦議員，MH 
李洪波議員

林婉濱議員

陳崇業議員，MH 
黃偉傑議員

葛兆源議員

鄒秉恬議員

鄭㨗彬議員

羅少傑議員

譚凱邦議員

增選委員 

鍾浩然先生

政府部門代表：

莊港生先生

陳少雲先生

鍾德有先生

麥穗榮先生

梁錦文先生

葉競女士

張芷欣女士

李成輝先生

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荃灣民政事務處 

荃灣及西九龍規劃處城市規劃師／荃灣 1 規劃署

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牌照及關務組海事經理／牌照及關務 2 海事處

荃灣葵青地政處地政主任／土地管理 4  地政總署 
荃灣區潔淨及防治蟲鼠組高級衞生督察（潔淨／防治蟲鼠）

食物環境衞生署 

荃灣區潔淨及防治蟲鼠組衞生督察（合約管理）2
食物環境衞生署

行政主任（發展） 荃灣民政事務處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代表：

林曉蓉女士 
尹雋希先生（秘書）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區議會）3 荃灣民政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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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 者： 
區議員 
黃家華議員 

增選委員 

鄭彩蓮女士 

 
 
會議內容 
I 歡迎及介紹 
 主席歡迎各議員、增選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沿海事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 
 
2. 主席表示，忻賢雯女士因工作關係辭去增選委員一職，請委員備悉。另外，主席

提醒各委員，根據《荃灣區議會常規》（下稱“《常規》＂）第 28 條的規定，除非另獲

主席同意，委員只可於會議上就每項議程發言及補充發言各一次，而每次發言時間最多

為三分鐘。 
 
II 第 1 項議程：通過三月三日委員會會議記錄 
3. 上次會議記錄無須修訂，委員一致通過。 
 
（按：譚凱邦議員於下午二時四十分到席。） 
 
III 第 2 項議程：續議事項 
(A)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日會議記錄第 9 至 16 段：268RS 號工程計劃–荃灣至屯門單車

徑 
4. 主席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下稱“土拓署＂）已於會議前就有關事宜提交覆函，

請各委員參閱。 
 
5. 副主席表示，他知悉土拓署未有資料供是次委員會會議討論，但希望委員會繼續

跟進是項議程，以避免土拓署相隔一段長時間才再出席會議，並在往後的委員會會議上

討論單車徑汀九至青龍頭路段的設計。此外，委員在早前的委員會會議上已就單車徑表

達憂慮，相信委員會對單車徑尚未達至完整結論及表示完全支持，因此希望就土拓署的

覆函中使用“獲得委員會普遍支持”的字眼作出補充。 
 

6. 主席表示，於上次委員會會議中已表明基於土拓署並未進行廣泛諮詢，委員會對

單車徑暫時未有定論，因此不便就有關方案表示支持或反對，並請土拓署蒐集更多資

料。她藉此作出澄清，以免令人誤會委員會已就單車徑表示支持，並提醒土拓署加以留

意“普遍支持”的字眼。 
 
（按：李洪波議員於下午二時五十分到席。鄒秉恬議員於下午二時五十一分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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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日會議記錄第 17 至 27 段：搬遷深井污水處理廠往岩洞–可行

性研究 
7. 主席表示，自上次會議，渠務署已就搬遷深井污水處理廠往岩洞–可行性研究於四

月九日進行公眾諮詢，而她及兩位議員均有出席，請委員提出意見。 
 
8. 委員的意見、提問及建議摘錄如下： 

(1) 曾透過問卷調查向當區居民收集對上述搬遷計劃的意見，其中八成受訪居民

反對搬遷計劃，因為他們擔心交通配套未能應付新增人口（鄭㨗彬議員）； 
(2) 來往深井與市區的主要幹道的交通於䌓忙時間已接近飽和，而深井的對外交

通配套及巴士和小巴班次不足，居民未能於繁忙時間乘搭。在缺乏全面而長

遠的交通規劃下，居民擔心新增人口大約 4 000 人將會為區內造成很大壓力

（鄭㨗彬議員）； 
(3) 上星期聯同一位本區區議員及屋苑代表與渠務署署長和規劃署專員舉行會

議，屋苑代表於會議上一致反對上述計劃。除擔心引起社區設施不足及交通

問題外，居民亦擔心污水處理廠的排氣口過分接近民居、排出的氣體有害，

以及爆破工程對建築物及山坡結構造成影響等。除非渠務署能回應及釋除居

民的憂慮，否則他會依從居民的意見反對搬遷計劃，希望部門尊重居民的意

見（鄭㨗彬議員）； 
(4) 希望政府考慮有關地點是否為合適選址及具備足夠配套，例如交通、社區設

施、休憩空間及泊車位等（鄭㨗彬議員）； 
(5) 其選區在議題的區域旁邊，為此曾於今年四月進行街頭抽樣調查，以了解居

民對是項議題的意見，結果顯示大約有 70%受訪者反對上述計劃，另有 25%
受訪者表示支持（副主席）； 

(6) 一如在上次委員會會議中指出，他會因反對興建樓宇而反對綑綁式處理（古

揚邦議員）； 
(7) 認為某程度上應有市民支持搬遷污水處理廠，因為污水處理廠會發出臭味，

但上述計劃令人有感藉搬遷污水處理廠而騰出空地發展地產項目，以致大家

集中討論日後因發展騰出的空地而引起交通配套等問題（古揚邦議員）； 
(8) 如果上述計劃的目的是為了興建樓宇，便會引起市民很大的迴響，認為搬遷

污水處理廠應無人反對，但對興建樓宇則可能會有意見（古揚邦議員）； 
(9) 馬鞍山的居民同意搬遷計劃，但反對其後興建樓宇，與荃灣的居民意見相同，

希望政府考慮是否需綑綁處理搬遷污水處理廠及日後騰出的空地。此外，不

論興建私人樓宇、公共房屋還是居屋，都會造成當區人口增加，以致影響交

通配套，希望政府召開會議並考慮騰出空地的用途，例如興建康體設施所帶

來的反對聲音會否不同。（古揚邦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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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關心騰出空地的用途，並認為現時的方案為興建私人樓宇，在不設限制下，

發展商只會把私人樓宇包裝成豪宅出售。如果所興建的私人樓宇最終不設銷

售限制或在地契上沒有訂立特別限制，上述搬遷計劃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將

無法帶來合理的公眾利益，因此反對搬遷計劃（譚凱邦議員）； 
(11) 認為方案二並不理想，因為方案二包括了公園，這會影響附近居民休憩的用

途。同時，他表示私人樓宇市場現時被炒賣，並認為方案一中最後建成的私

人樓宇有很高機會變成豪宅炒賣（譚凱邦議員）； 
(12) 是次計劃被提出時，她仍為深井區議員，而從三次公眾諮詢及她在擔任當區

區議員期間收集所得的意見，大部分都反對上述計劃（主席）； 
(13) 渠務署在進行第二次公眾諮詢時，仍未能解決各方於第一次公眾諮詢時提出

的問題（主席）； 
(14) 渠務署就第二次公眾諮詢所進行的交通評估未如理想。上述計劃估計大約新

增 100個泊車位，而交通評估則是假設於早上時段，在 100架車輛中只有 10架
車輛會使用屯門公路，而其餘車輛會使用青山公路，她認為這並不合理，因

為在深井居住而有需要前往九龍或香港上班的人士，無需繞路至麗城花園及

大涌道迴旋處前往九龍。居民對這項交通評估的指標表示反感（主席）； 
(15) 關於爆破工程方面，進行爆破工程的地點鄰近黃金花園，認為有關部門未顧

及有關地點的居民提出的意見（主席）；以及 
(16) 居民對於騰出空地最終會否用以興建樓宇有很大意見，並認為交通配套不

足，而有關部門又沒有提供任何解決方案，可能會令居於海韻臺的駕駛人士

未能駛出屋苑至迴旋處（主席）。 
 
9. 主席表示，公眾諮詢的截止日期應該為四月三十日，相信有關部門亦已收到很多

當區居民的反對意見。就有關部門目前提供的資料，她認為現階段未能支持搬遷計劃。

鑑於委員提出的憂慮未能釋除，居民意見亦統一地反對，而且上述計劃將於稍後舉行的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下稱“工務小組＂）會議上再作討論，因此她建議委員會向工

務小組發信，以表達委員會反對上述計劃。 
 
10. 委員的意見、提問及建議摘錄如下： 

(1) 同意向工務小組發信的安排，希望信件內容可包括居民的觀點和角度及委員

的關注，以更具體地表達委員會的意見（黃偉傑議員）； 
(2) 從上次委員會會議中了解到多名委員提出反對意見，他對此表示同意。但認

為去信工務小組的層面不夠，並建議向有關決策局及部門發信並把信件副本

抄送至工務小組（羅少傑議員）； 
(3) 在上次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曾就有關議題發表意見，建議可以將其整合為信

件內容（副主席）； 
(4) 居民反對上述計劃的主要原因是關心交通配套，而其他憂慮包括樓宇密度及

通風等（鄭㨗彬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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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曾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一半受訪者表示如騰出空地的用途只是

興建樓宇便會堅決反對有關計劃，但另有約四成受訪者表示如政府願意修訂

方案，便會考慮同意有關計劃，他們提出的要求包括改善交通配套及社區設

施的數目。此外，他們關注方案一及方案二的住宅密度及高度問題（鄭㨗彬

議員）； 
(6) 建議在信件中提及相關交通情況、社區設施不足問題，以及有關方案的住宅

密度及高度（鄭㨗彬議員）； 
(7) 認為應尊重當區區議員的意見，並認為委員會發信是正確的，以及同意在信

件中提及討論日後如何使用騰出空地的先決條件，例如交通評估及住宅密度

等（文裕明議員）；以及 
(8) 理解全港土地使用緊張及大家都希望覓地建屋，但對於如何興建樓宇，則需

要聽取居民的意見，尤其是當區居民的意見（文裕明議員）。 
 
11. 主席總結，由於委員會發信的主要目的是要表明對上述計劃的立場及反對原因，

為此建議信件內容只包括對交通的影響、現時的密度以及對社區造成的影響。此外，為

求簡明扼要，信件會以點列形式撰寫，收件人為有關決策局並會把信件副本抄送至工務

小組，以表明委員會因為當區居民的憂慮，例如交通及社區方面的影響而反對此搬遷污

水處理廠的建議。此外，她建議由她本人、副主席與秘書處共同商議有關信件的內容，

並把有關信件副本分送至各委員備悉。委員同意上述建議。 
 
IV 第 3 項議程：要求提供連接通道至青龍頭海灘 
 （沿海第 1/17-18 號文件） 
12. 主席表示，副主席提交有關文件，並歡迎特別出席是次會議的政府部門代表，包

括﹕ 
(1) 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荃灣區潔淨及防治蟲鼠組高級衞生督察

（潔淨／防治蟲鼠）葉競女士（下稱“高級衞生督察＂）； 
(2) 食環署荃灣區潔淨及防治蟲鼠組衞生督察（合約管理）2 張芷欣女士； 
(3) 地政總署荃灣葵青地政處地政主任／土地管理 4 梁錦文先生（下稱“地政主

任＂）；以及 
(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荃灣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1 鍾德有先生

（下稱“副康樂事務經理＂）。 
此外，路政署、運輸署及地政總署已於會議前就有關事宜提交覆函，請各委員參閱。 

 
13. 副主席介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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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食環署高級衞生督察表示，該署負責並非由康文署及其他部門管轄的非刊憲沙灘的

清潔服務。該署在二零一六年夏季發現大量垃圾沖到荃灣海岸的非刊憲沙灘，包括青龍

頭沙灘，並即時安排有關承辦商進行清潔工作。該署的主要職責是確保食物安全及保持

環境衞生，至於在有關地點建設通道至青龍頭海灘，則不屬於該署範疇，惟該署歡迎有

關建議。 
 

15. 地政總署地政主任表示，根據副主席提供的相片，他估計有關地點的設施應屬於路

政署管理，因此委員認為這項議題與路政署及運輸署有關是正確的。至於路政署及運輸

署對有關建設通道的意見，運輸署已透過書面回覆表示並無需要，但如其他部門需要在

有關地點建設通道，荃灣及葵青地政處會就批出土地事宜全力配合。 
 
16. 康文署副康樂事務經理表示，由於位於青龍頭的泳灘屬非刊憲泳灘，因此該署無

意在該地點設置任何設施，包括行人通道。 
 
17. 委員的意見、提問及建議摘錄如下： 

(1) 食環署、地政總署及康文署的立場清晰，但對於負責管理有關地點的路政署及

負責建設通道的運輸署的立場存有疑問（副主席）； 
(2) 位於海堤或路邊的現有設施都是由路政署管理，而運輸署曾在青龍灣或怡龍別

墅附近建設正式通道至沙灘，因此希望有關部門採取相同方法貫通其他未有正

式通道的地方。雖然路政署及運輸署未有派代表出席是次委員會會議，但仍希

望透過是次委員會會議，要求路政署及運輸署提供通道至沿海的非刊憲沙灘

（副主席）； 
(3) 如沿海興建路段貫通沙灘，工程相當浩大，而較為容易的方法則是於每個非刊

憲沙灘設置通道，以便清理垃圾（陳崇業議員）； 
(4) 認為有關要求最大困難在於並不知道負責有關開支的部門為何（陳崇業議員）； 
(5) 清潔工人在有關沙灘清理垃圾時需攀爬竹梯，可見工作困難（陳崇業議員）； 
(6) 留意到副主席對於負責這項議題的運輸署及路政署的回覆表示不滿，尤其是路

政署在回覆中表示這項議題不屬於該署的職務範疇（主席）； 
(7) 感謝食環署繼續積極跟進垃圾清理的問題（副主席）；以及 
(8) 從相片可見，由於現時食環署職員在該處出入的並非正式通道，因此存有一定

危險。由於僱主有責任向員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而現時地盤已使用較穩固

的梯子取代竹梯，以供員工上落，因此希望食環署在積極跟進海邊問題時，亦

為提供安全通道予其承辦商進出沙灘積極要求路政署及運輸署要求提供相關

通道或探討其他方法，例如要求建築署提供相關通道去進出這些沙灘，希望食

環署備悉（副主席）。 
 
（按：黃偉傑議員於下午三時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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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第 4 項議程：要求搬遷藍巴勒海峽危險船停泊處至遠離民居之處，消除安全隱患 
 （沿海第 2/17-18 號文件） 
18. 主席表示，她及黃偉傑議員提交有關文件，並歡迎特別出席是次會議的的政府部

門代表，包括： 
(1) 海事處海事經理／牌照及關務(2)麥穗榮先生（下稱“海事經理＂）；以及 
(2)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荃灣 1 陳少雲先生（下稱“城市規劃師＂）。 

此外，發展局已於會議前就有關事宜提交覆函，請各委員參閱。由於是項議程由她及黃

偉傑議員提出，因此請副主席代為主持會議。 
 
19. 林琳議員介紹文件。 
 
20. 海事處海事經理回應如下： 

(1) 荃灣危險品碇泊處（下稱“碇泊處＂）自一九六八年起運作，主要供石油運

輸船停泊和避風； 
(2) 船東需就繫泊浮泡事先向海事處提出申請，並得到海事處的批准後，才可以

在碇泊處放置私人浮泡停泊船隻。根據法例要求，船東亦需要就此繳交訂明

的費用； 
(3) 現時共有 70 艘石油運輸船於碇泊處停泊，而根據記錄，該處於 12 年前至今

並沒有新增任何浮泡，有關申請已被凍結； 
(4) 就香港港口的整體操作而言，有實際需要保留碇泊處作為港口設施的一部

分。目前，鄰近並沒有合適水域可發展成危險船停泊處，因此政府於現階段

並未有即時計劃搬遷碇泊處；以及 
(5) 政府一直致力平衡社會各方的意見，希望碇泊處可配合業界、地區及港口發

展。如有合適的水域可供業界繼續運作石油運輸船隻，該處會全力配合有關

搬遷計劃。 
 
21. 規劃署城市規劃師表示，如海事處認為有需要搬遷危險船停泊處，該署會在土地

規劃上配合海事處。 
 
22. 委員的意見、提問及建議摘錄如下： 

(1) 以往已多次提出相同要求（古揚邦議員）； 
(2) 荃灣以往的油庫已改建為住宅，而現時荃灣人口密度非常高，並接近危險船

停泊處，詢問是否有安全指標及該停泊處與居民距離的安全系數為何（古揚

邦議員）； 
(3) 荃灣現時的人口結構與一九六八年時的不同，加上不斷填海興建住宅，但危

險船停泊處的停泊浮泡位置卻從沒改變，認為這使該停泊處與民居更加接近

（古揚邦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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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往曾建議把該停泊處搬遷至喜靈洲對出的避風塘，並認為有關部門應重新

審視香港是否有其他合適的地方可供該停泊處搬遷（古揚邦議員）； 
(5) 詢問近年是否有新增危險船數目，以及這些危險船停泊的位置（古揚邦議員）； 
(6) 詢問新增危險船的停泊位置（林琳議員）； 
(7) 以往曾就此議題向海事處發信，而海事處當時回覆並沒有打算搬遷危險船停

泊處，對此表示失望（鄭㨗彬議員）； 
(8) 現時，荃灣海邊滿佈樓宇，認為目前應思考危險船是否應繼續於該處停泊（鄭

㨗彬議員）； 
(9) 三年前曾有載有危險品的船隻在深井擱淺，幸而沒有漏出危險品，亦沒有造

成意外，但由於上述船隻擱淺地點非常接近民居，擔心一旦意外發生，情況

會如何（鄭㨗彬議員）； 
(10) 詢問危險船停泊處是否必須為車輛可到之處或不可設於離島。如必須連接車

路，可考慮於大嶼山欣澳或深水角等人煙較少的地方設置危險船停泊處（鄭

㨗彬議員）； 
(11) 區議會已於多年前討論有關問題，麗城已由以往的郊區轉變成大廈林立和人

口密集的地方，其安全系數明顯與以往相距甚遠（文裕明議員）； 
(12) 在人口密度不斷增加而相關安全措施或指引未予更新的情況下，猶如把計時

炸彈設於荃灣海域（文裕明議員）； 
(13) 詢問海事處適合搬遷的地方及有關搬遷條件，並希望海事處考慮人身安全因

素，擔心一旦發生意外，可能會引起災難性後果，屆時後悔莫及（文裕明議

員）； 
(14) 如把危險船停泊處遷至較遠的地方，詢問商家或船東是否會因為運費或各方

面成本上升而拒絕搬遷，認為城市發展不應以居民的性命和財產作為代價，

希望有關部門認真考慮（文裕明議員）； 
(15) 除委員的建議外，亦可考慮於交椅洲以北一帶興建一個類似避風塘的設施供

危險船停泊，該地點接近青衣東北的油庫，不但方便船隻進出及入油，也利

便船員出入青衣或港島區（陳崇業議員）； 
(16) 據其了解，於危險船停泊處停泊的船隻均已清空船上的儲油。但長遠而言，

應研究搬遷危險船停泊處，並建議委員會就此議題向相關決策局發信查詢（陳

崇業議員）； 
(17) 在一九九七年年代，政府曾考慮於危險船停泊處填海，但因保護維港的條例

才沒有實行，因此認為應向相關決策局發信，以查詢政府當年擬搬遷危險船

停泊處的屬意地點。由於政府曾就搬遷地點作出研究，認為使用有關方案比

由委員會提出搬遷地點更合適（羅少傑議員）； 
(18) 與昔日比較，荃灣沿海一帶興建了更多大廈及樓宇，居民數目也大幅增加，

令渠道污染問題較以往更需要處理。此外，危險船亦造成不少污染（羅少傑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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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現時荃灣的海岸線、定位及發展均與一九六八年的不同，並關注現時的安全

度（林琳議員）； 
(20) 認為人口密度應為計算風險系數中一個較大的指標（林琳議員）； 
(21) 希望海事處提供危險船停泊處最高峰期儲油量的數據，以及該停泊處與民居

的距離，認為須重新檢視危險船停泊處目前於平日的儲油量，並擔心漏油等

相關污染問題會影響生態（林琳議員）； 
(22) 早前於柴灣曾發生因煮食爐失火而造成火燒連環船的情況，如該船隻為荃灣

的危險船，情況便會相當嚴重，令人擔心（林琳議員）； 
(23) 詢問是否已按本區未來人口及相對危險性計算風險系數，並應重新檢視整個

標準（林琳議員）；以及 
(24) 昔日的要求及標準與現時的大有不同，因此希望有關部門在這個涉及安全及

生命的問題上可提供相關數據（林琳議員）。 
 
23. 海事處海事經理回應如下： 

(1) 現時，海事處已凍結碇泊處停泊的船隻數目為 70 艘，除了部分石油運輸船為

本地船隻供油及在颱風襲港時往內地避風的石油運輸船外，該處並不會接受

新的石油運輸船申請本地牌照； 
(2) 在現行法例下，石油運輸船都不准在避風塘停泊； 
(3) 該處於一九九七年前曾考慮把碇泊處搬遷至大嶼山東面的坪洲，但基於各種

原因，包括港口發展及海濱事務委員會成立後不可再於維港填海，致令搬遷

計劃擱置； 
(4) 該處亦認為應該搬遷碇泊處，然而問題在於搬遷至何處才適合，即有關地點

需令港口發展仍然可以暢順，並得到業界支持； 
(5) 如決策局決定把碇泊處搬遷，該處會全力配合； 
(6) 該處在一九九八年曾進行風險評估，但由於事隔多年，有關結果可能已不合

時宜，但目前並無相關變化的數據；以及 
(7) 該處作為港口交通安全管理的部門，對搬遷碇泊處表示歡迎，但該處暫時未

覓得合適地方以進行搬遷。 
 
24. 委員的意見、提問及建議摘錄如下： 

(1) 於一九九七年曾有建議把危險船停泊處遷至馬灣附近的燈籠洲，並在該處興

建避風塘，但由於漁民和養漁戶的船隻在該處附近，而且該處亦接近荃灣西

唯一一個較合標準的公眾沙灘東灣沙灘，因此當時對此表示反對（陳崇業議

員）； 
(2) 建議海事處可考慮於大交椅洲以北建設避風塘等設施，這不但可避免阻礙人

工島的發展，亦可以避過海岸界線的限制（陳崇業議員）； 
(3) 欣悉海事處海事經理的回應，並相信發展局回覆表示正待海事處主動提出有

需要搬遷危險船停泊處的要求（林婉濱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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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於搬遷有關停泊處可能會對天然環境、漁業及居民等造成影響，並需要進

行廣泛諮詢，因此建議海事處把有關議題交由發展局處理，並希望該處主動

向發展局表達有需要搬遷危險船停泊處（林婉濱議員）； 
(5) 認為荃灣海傍並不適合危險船停泊，因此需另覓一個更合適的地方（古揚邦

議員）； 
(6) 希望可以研究修改法例，把喜靈洲對出的避風塘改作專供危險船停泊（古揚

邦議員）； 
(7) 在外國，油庫受到保護並與國家安全有關，因此會有人負責管理及保護油庫

相關地區（古揚邦議員）； 
(8) 認為不可因為沒有其他合適地方以供危險船停泊，便先把危險船停泊處設於

荃灣，希望有關決策局嚴正檢視危險船停泊的處理（古揚邦議員）； 
(9) 希望海事處代表向其部門及相關決策局反映其認為應搬遷危險船停泊處的意

見（林琳議員）； 
(10) 詢問海事處可否於會議後向委員會提供危險船停泊處最高峰期儲油量的數

據。此外，荃灣區居民多數未必知道停泊的船隻為危險船，認為當他們知道

這些船隻屬危險船後，可能會有意見（林琳議員）；以及 
(11) 建議委員會向運輸及房屋局和發展局發信，以表達委員會對這項議題的意見

（林琳議員）。 
 

25. 海事處海事經理回應如下： 
(1) 石油運輸船主要於碇泊處避風，一般並不會於儲存石油後停泊於該處。一般

來說，石油運輸船會於每天早上到青衣油庫入油，並把油全部交予遠洋船或

其他有需要的船隻後，便會返回碇泊處停泊； 
(2) 該處會向相關人員了解並諮詢船家會否在碇泊處停留時於船上存放石油以及

有關數量，並希望可在下次委員會會議上報告； 
(3) 關於委員提議把碇泊處搬遷至大交椅洲的建議，他會諮詢其部門負責規劃及

發展的人員，以了解是否已就香港水域制訂任何發展計劃； 
(4) 如委員會可向相關決策局發信以提出有關要求，相信有重新審視搬遷的機

會，該處會全力配合，但現時並沒有合適的地方可供碇泊處搬遷；以及 
(5) 在這兩三年的颱風襲港期間，尤其是在現時有港珠澳大橋及第三跑道系統的

工程下，大量船隻會駛至喜靈洲避風塘避風，海事處預計會有 300 艘船隻到

該處避風。此外，部分漁船及國內的內河船都會到喜靈洲避風塘避風。今年

夏季的風季將至，預計大部分在第三跑道系統海域施工的船隻都會到喜靈洲

避風塘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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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代主席總結，委員均支持搬遷現時位於荃灣海傍的危險船停泊處，而海事處亦指

出有需要搬遷該停泊處，因此委員會將會向發展局規劃地政科和運輸及房屋局發信，以

表達委員會曾討論這項議題及希望搬遷藍巴勒海峽危險船停泊處的建議。他與林琳議員

將於會議後繼續跟進此事，並會把有關信件副本分送至各委員備悉。委員同意上述建議

及安排。 
 
27.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VI 第 5 項議程：沿海事務委員會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撥款分配事宜 
 （沿海第 3/17-18 號文件） 
28. 秘書介紹文件。 
 
29. 委員會通過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的區議會撥款（社區參與計劃）分配如下： 

項目 *可供使用的撥款額 （元） 
(1) 沿海形象推廣工作小組 100,000.00 
(2) 沿海設施管理工作小組 100,000.00 

 總額： 200,000.00 
*此款額已包括 5%的赤字預算。  

 
30. 委員通過授權秘書處在不涉及修改核准財政預算的情況下，根據已獲批准的撥款

申請，自行批准有關團體就更改活動名稱、地點、日期及時間提出的申請，但所獲批撥

的款項則維持不變。 
 
VII 第 6 項議程：委員會轄下各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報告 
(A) 沿海形象推廣工作小組 
31. 主席表示，小組與地區團體合辦印製的《荃灣沿海活動場地簡介》（下稱《簡介》）

已上載至荃灣區議會網站，以供瀏覽。此外，小組已把《簡介》送交發展局及經常於香

港舉辦活動的團體，以供參閱，希望有關團體可多在荃灣舉辦活動。 
 

(B) 沿海設施管理工作小組 
32. 副主席表示，小組與地區團體合辦的“荃灣海濱空間營造計劃”已順利完成，並

於稍後召開會議，商討有關改善荃灣海傍的建議及於本年度舉辦的活動。小組歡迎委員

提出活動構思，以便小組加以善用於本年度所獲的撥款。 
 

（按：羅少傑議員於下午三時四十八分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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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第 7 項議程：其他事項 
33. 陳崇業議員表示，國際龍舟競渡暨嘉年華將於五月二十日舉行點晴儀式及於五月

二十一日進行比賽，希望委員踴躍出席。 
 
34. 主席表示每逢風季，沙灘垃圾便會增多，希望食環署留意並作出相關準備，以清

理沙灘垃圾。 
 
35. 委員知悉以下資料文件的內容： 

(1) 海事處在荃灣區收集的海上漂浮垃圾數量 
     （沿海第 4/17-18 號文件）；  

(2) 於荃灣進行的宣傳活動及反棄置垃圾落海執法行動 
     （沿海第 5/17-18 號文件）；以及 

(3) 沿海事務委員會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的撥款財政結算報告 
     （沿海第 6/17-18 號文件）。  

 
IX 會議結束 
36.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日期為七月七日，而討論文件的截止遞交日期為六月二

十二日。 
 
3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三時五十二分結束。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